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司法鉴定机构业务范围变更申请表







申    请    人：                
机 构 名 称：                
受理申请机关：                
受理申请日期：                






	
申 请 书

我单位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鉴定管理条例》和司法部《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从事               司法鉴定业务的条件，自愿申请增加业务范围。现将申请材料报送你局，如经审查符合相关要求，请呈报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办理审核登记手续。
我单位郑重声明：我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全部真实有效，如有虚假，自愿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申请人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
	住所
	地址
	

	
	
	电话
	
	邮编
	

	
	法定
代表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电话
	
	电子信箱
	

	司法鉴定机构
	住 所
	地址
	

	
	
	电话
	
	传真
	

	
	
	邮编
	
	电子信箱
	

	
	法定
代表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电话
	

	
	机构
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电话
	

	资金
数额
	

	申请增加的司法鉴定业务类别及项目
（请严格按照业务分类规定填写）
	

	法定代表人签名
（加盖申请人公章）

	





	仪器设备目录（仅填写拟与增加业务相关的内容）

	业务类别及项目
	设备名称及型号
	数量
	购入时间
	购入价格
	计量认证
是否在
有效期内
	发票
号码

	
	
	
	
	
	
	

	
	
	
	
	
	
	

	
	
	
	
	
	
	

	
	
	
	
	
	
	

	
	
	
	
	
	
	

	
	
	
	
	
	
	

	
	
	
	
	
	
	

	
	
	
	
	
	
	

	
	
	
	
	
	
	

	
	
	
	
	
	
	

	
	
	
	
	
	
	

	
	
	
	
	
	
	

	
	
	
	
	
	
	

	
	
	
	
	
	
	

	
	
	
	
	
	
	

	
	
	
	
	
	
	

	
	
	
	
	
	
	

	
	
	
	
	
	
	

	机构名称
	

	与拟申请增加的类别相关司法鉴定人名单

	姓名
	性别
	学历
及专业
	技术职称
	行业
执业资格
	从事相关工作时间
	执业类别及项目

	
	
	
	
	
	
	

	
	
	
	
	
	 
	

	
	
	
	
	
	
	

	
	
	
	
	
	
	

	
	
	
	
	
	
	

	
	
	
	
	
	
	

	
	
	
	
	
	
	

	
	
	
	
	
	
	

	
	
	
	
	
	
	

	
	
	
	
	
	
	

	
	
	
	
	
	
	

	
	
	
	
	
	
	

	
	
	
	
	
	
	

	
	
	
	
	
	
	

	
	
	
	
	
	
	

	
	
	
	
	
	
	

	司法鉴定必需的检测实验室情况
（按照司法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和推进司法鉴定认证认可工作的通知》附件：
司法鉴定业务范围登记与资质认定/认可项目对应表填写）

	基本情况
	


	资质认定或认证认可情况
	



	其他需要
说明情况
	

	初审意见（认真详细填写具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司法厅审核意见（认真详细填写具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许可证号
	
	颁证日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